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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工程概述： 

本案於 107 年 11 月 2 日由啟赫營造股份有限公司以

2,128,880,000元得標，並於 108年1月23日正式開工，

截至 108年 10月 20日，使用工期共 263天，預定進度

9.810%，實際進度 4.526%，落後 5.284%。 

目前完成及施工中項目如下： 

1.假設工程 

2.基樁工程 

3.基樁載重試驗 

 

二、現場停止施工原因及過程： 

 108 年 9 月 26 日本處召開工務會議，會議中工地主

任表示『啟赫營造確有發生票期無兌現(跳票)問題，

現本公司已積極處理，並仍有意願繼續承攬』。 

1. 惟自 108 年 9 月 29 日現場即停止施工，108 年

10 月 2 日基樁機組工班離場，108 年 10 月 3 日

未計價物料及設備運離工區。 

 108 年 10 月 5 日本處召開第一次協調會議，會議中

該公司財務協理仍表示有意願繼續承攬，並承諾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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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8年 10月 12日提送趕工計畫。 

1. 惟經本處於 108年 10月 7、10、13、16及 20日，

共 5次督導，該公司均無復工現象，所承諾之趕

工計畫亦無提送。 

2. 經 PCM及監造單位回報，啟赫本案工務所人員並

無領獲 9月份薪資，近期開立之職安及查驗缺失、

公文雖有人員簽收，但亦無辦理及回覆 

3. 本期計價應於 10月 10日前提送，承商延遲於 10

月 16日才提出。 

 108年 10月 17日本處召開第二次協調會議，本次會

議僅工地主任出席，並表示『公司並沒有授權讓我代

表公司做任何的發言及表示，另外公司有通知 10/31

會開立工務所所有同仁的非自願離職的證明這點跟

所有與會的人報告。』 

 

三、後續辦理情形(啟動終止契約)： 

自108年9月26日工務會議，獲悉啟赫營造跳票之情事，

即已召集相關單位進行「終止契約」之籌備，惟啟赫營

造係屬資金周轉不靈，非宣告破產，且持「有意繼續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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攬」之態度，故以正當且適法合理之途徑終止契約將是

目前本處重點課題。 

終止契約事由分別為： 

事由 1.進度落後達終止契約條件未積極趕工。 

事由 2.無故失聯經 2 次書面通知未進場施工(第一次雙

掛號函知公司、第二次函知公司及負責人) 

事由 3.財務困難有跳票紀錄。 

事由 4.驗收缺失未改善逾扣罰上限金額。 

目前僅具啟赫營造跳票紀錄，且承商持「有意繼續承攬」

之態度，構成終止契約條件尚且薄弱。 

本處擬增加終止契約事由，故分別於： 

 108年 10月 02日港工字第 1080007050號函 

 108年 10月 17日港工字第 1080007392號函 

共二次雙掛號發文連同存證信函限期 10日內改善，如仍

未改善，此便符合召開「終止契約」會議(事由 2)。 

另如啟赫營造持續未復工，至 109年 1月 5日進度即落

後達 10%以上，亦符合召開「終止契約」會議(事由 1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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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終止契約原因： 

除啟動終止契約外，本處及 PCM、監造單位同步匯集承

商構成終止契約之原因，目前已查證承商已有違反羅列

如下： 

 因可歸責於廠商之事由，致延誤履約期限，情節重

大者。 

 無正當理由而不履行契約者。 

 查驗或驗收不合格，且未於通知期限內依規定辦理

者。 

 有破產或其他重大情事，致無法繼續履約者。 

 廠商未依契約約定履約，自接獲機關書面通知次日

起10日內或書面通知所載較長期限內，仍未改正

者。 

 違反環境保護或勞工安全衛生等有關法令，情節重

大者。 

上述於本案契約中，皆屬構成終止契約之原因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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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終止契約作業及重啟本案： 

終止契約作業包含合法終止契約流程、結算及評值工作，

預計完成時間落在 108年 12月。結算完成後，便可將現

場剩餘價值併入新的招標文件，招標文件的統整及完成

將落在 109年 2月，後續經審查及公開閱覽期程，預計

109年 6月可公開招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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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門縣港務處會議紀錄 

一、 名稱：「水頭港大型旅客服務中心新建工程」工務會議 

二、 時間：108.10.5（星期六）上午 8時整 

三、 地點：本處水頭港區五樓會議室 

四、 主持人：何處長佩舉                     記錄：翁瑋婷 

五、 參加單位及人員：如附簽到簿 

六、 會議情形： 

(一) 本次會議表訂時間為上午八點整開始，惟因廠商公司高層

搭乘之班機抵達金門機場時間為八點十分，致會議延至八

點四十分開始。 

(二) 廠商說明： 

1. 本公司財務狀況部分，確有積欠分包商工程款之事實，

已與分包商協調，靜待(約 1~3 周)本公司進一步指示，

另部分分包商已至本公司辦理債權確認，以維權益。本

工程目前為基樁工程施工，已與兩家基樁分包商達成協

議，俟本公司財務問題解決，基樁分包商同意兩個禮拜

內整備動員施工，惟因目前情況尚未明朗，基樁機組設

備將暫運離工區。 

2. 有關鋼筋材料部分，因部分混凝土及鍍鋅款項未撥付混

凝土廠(將臺)及臺鍍公司，致部分已進場(約 220 噸)及

已運至金門(約 140 噸)之鋼筋由混凝土廠代為保管，另

其餘鋼筋(約 250噸)由臺鍍公司保管。 

3. 本公司確於 108年 9月 25日支票跳票，惟不代表本公司

宣告破產，目前公司刻正積極彌補財務缺口，努力爭取

資金挹注，同時確保工地所有分包商之權益，期望各單

位給予緩衝時間，近期將召開與分包商之協調會，討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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後續事宜，本公司儘量於 108 年 10 月 12 日處理完成，

並回覆後續處理情形。 

4. 目前本公司台灣各工地已各自成立自救會，由業主監督

付款，避免銀行團隊接管，造成分包商嚴重損失；另混

凝土公會事件已與分包商協調，業主代為付款，工地持

續澆置。 

5. 本工程於 9月已完成 9~17 line鋼筋 530噸(總計約 650

噸)之採發，公司已逐漸給予工地資源；另因分包商與鋼

筋工班之薪資糾紛致不願進場施工，本公司亦已代墊薪

資款項，並協調其他工班進場，顯見本公司繼續履約之

意願，請各單位給予一次評估之機會。 

6. 有關 PCM 會議資料(廠商履約能力評估報告)中，需釐清

部分事項，108年 9月 30日工程督導時，本工程工地主

任僅表示基樁工程後續履約情形，非表達本公司後續無

履約能力，本公司所承諾之里程碑確實未如期達成，同

意機關依契約規定檢討辦理；另本公司未及時管控各分

包商與施工人員之薪資糾紛致影響工進，確有管理疏失。 

7. 有關機關規定期限內復工部分，會後將與監造及 PCM 討

論期限內可達之復工具體作為，以利各單位評估。 

8. 本工程預定進度係依三個里程碑(1F 版以下結構、結構

體、裝修工程)管控訂定，各里程碑之施工期間各佔 1/3

工期。另因離島施工情形與台灣本島差異頗大，致現場

評估有誤，影響進度跟延遲採發，後續將依 PCM 建議提

送完整評估趕工報告。 

(三) 設計監造單位說明： 

1. 本工程於 9 月份施工狀況大致正常，鋼筋籠工率已於月

底提升，鋼筋材料亦已進場，工區有趕工之現象，惟自

9月 27日發電機損壞後，鋼筋工班即無進場施工，工區

自 9月 29日起無預警暫停施工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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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廠商承諾 4個里程碑(108年 9月 18日完成 1~4 line基

樁、108 年 9月 30日完成 5~8 line基樁、108年 10月

20日完成 9~12 line基樁及 108年 11月 20日完成 13~17 

line基樁)，9月份之里程碑皆未達成，現既已停工，顯

見廠商所承諾之 4個里程碑皆已無法達成。 

3. 本工程進度落後逐漸擴大，工地仍未恢復施工，材料、

機具亦陸續撤離，資金未到位，鋼構、帷幕等材料尚未

找到協力廠商，後續履約有一定難度。 

4. 綜上，建議本工程依工程契約規定辦理後續事宜。 

(四) PCM說明： 

1. 廠商履約能力評估報告如附件。 

2. 本工程自開工起，工程進度持續落後，專管及監造單位

已多次給予技術層面指導與協助，廠商承諾事項屢屢延

遲，已一再給予期間改正，雖前次工務會議之工程進度

已落後 3%以上，現場仍持續施工，惟廠商自 108年 9月

27日支票跳票後，台灣混凝土廠商函請台灣區預拌混凝

土工業同業公會會員停止廠商工地出料，另本工程工區

之工班、材料及機具等亦陸續撤離；本工程係縣府重點

工程，有其完成之急迫性，仍請廠商體諒機關及專管單

位立場，機關已依工程契約規定於 10月 2日以港工字第

1080007050 號函書面通知(雙掛號)廠商限期(108 年 10

月 12 日)改善，惟迄今仍未有復工之跡象，期望廠商於

期限內務必恢復施工。另本工程後續事宜，仍建議依工

程契約規定檢討辦理。 

3. 本工程持續落後主因係採發速度緩慢致影響現場動員，

動員後之人、機、料皆無法按預定時間進場，另廠商資

金於今年 4月迄今皆未到位，依現今情況，預計 10月中

旬進度落後將達 5%以上，12 月底進度落後將達 10%以

上，廠商應於 10月 12日前提送完整趕工計畫(如財務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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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辦法、資金及人機料如何到位、後續工進如何趲趕、

各項採發作為等)，屆時由監造及專管單位審慎評估。 

(五) 承辦單位說明： 

1. 自今(108)年 5 月起，每月召開工務會議管控本工程進

度，歷次工務會議與廠商公司高層(潘董、李總)討論內

容著重於資金未到位致工進延遲，與林協理所言(公司財

務問題係因 9 月 25 日跳票)差異頗大，進度落後原因係

鋼筋延遲進場、鋼筋工班離場等，及鋼構材料遲未發包

等，在在顯示廠商資金問題，且廠商於歷次工務會議承

諾之事項屢屢未於期限內完成，實難給予信心。 

2. 歷次工務會議，廠商就基樁工率、鋼筋籠工率、材料採

發、工地資源(如資金)等皆有所承諾，惟皆未達成，本

處亦考量離島地區條件，依 PCM 建議已給予廠商諸多時

間改善，仍未見成效，目前較擔憂廠商所承諾之事項無

法兌現，廠商應就後續改善說明。 

3. 依本工程現況，不甚樂觀，後續原則依 PCM 建議按工程

契約規定檢討辦理，另廠商表達有意願繼續履約，除應

於期限內完成改正外，亦請廠商依 PCM 建議於 10 月 12

日前檢討提送具體趕工計畫(如後續基樁如何趲趕、鋼構

等材料延遲採發之作為、分包商之因應措施、工地授權

情形及資金調度等具體改善說明)。 

七、 會議結論： 

(一) 請廠商依本處 108年 10月 2日港工字第 1080007050號函

書面通知所載期限內完成改正，同時於 108年 10月 12日

前檢討提送具體趕工計畫。 

(二) 請 PCM及監造單位加強督導工地之改善作為，後依廠商所

提送之趕工計畫及現地作為，審慎評估廠商履約能力及契

約責任事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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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 請廠商確實依上述期限完成改善，若再接獲本處書面通知

仍未完成改善，本處將依工程契約第 21 條終止契約規定

辦理。（以下空白） 

 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